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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关于印发
《明溪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：

现将《明溪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实施方案（试

行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。

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

2026年4月1日

明民社规〔2026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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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溪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
项目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，深化居家社区养老服务改革，根据

民政部《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》国家标准（GB/T

43153-2023）、《三明市人民政府关于研究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

展工作的纪要》（〔2025〕14 号）、《三明市民政局关于印发

〈规范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

（明民养老〔2025〕1 号）、《三明市民政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和

推进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项目的通知（明民〔2026〕

9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立足明溪县

老龄化发展现状，坚持以老年人需求为导向，规范政府购买居家

养老上门服务流程，提升服务精准度、专业性和安全性，构建“政

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运作、智能监管”的居家养老服务体系，

不断增强老年人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。

（二）工作目标

通过实施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项目，建立健全资源联

动、服务联供、监管联合、信息联通、保障联抓的工作机制，实

现对特殊困难老年人群体的兜底保障全覆盖，对普惠性老年人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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体的服务供给逐步拓展，逐步建成标准统一、服务规范、智能高

效、群众满意的居家养老上门服务体系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服务对象：具有本县户籍且在本县居住的以下几类人

员：1.60 周岁以上分散特困供养人员；2.60 周岁以上肢体残疾

等级为一、二级人员；3.60 周岁以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老年人；

4.70 周岁以上独居、空巢、留守老人。

（二）服务内容：主要包括助餐、助浴、助洁、助行、助急、

助医和康复护理等服务，服务项目及标准参见《明溪县政府购买

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指导清单》（附件 1），后续将根据实施情况对

清单内容适时进行调整。

（三）补助方式及标准：依托“明易康养”平台（含小程序、

APP）向符合条件的对象每人每月发放 100 元电子消费券，支持

老年人、代办人通过线上、电话等方式下单购买服务。该补助仅

用于本项目居家养老上门服务，实行当月有效、逾期清零、不结

转累计。

三、实施流程

（一）申请与注册。各乡（镇）组织摸排符合条件的服务对

象，审核无误后在乡（镇）所在地公示 5 日。县民政和人社局根

据乡（镇）提交名单初步确定补贴对象名单后进行公示。公示无

异议后，导入“明易康养”平台，由老年人本人或其代办人（包

括配偶、子女等亲属，村居工作人员，养老服务机构工作人员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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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“明易康养”平台注册个人账号并领取消费券。

（二）电子消费券发放。对完成注册且已导入平台的补贴对

象，县民政和人社局通过“明易康养”平台发放首月电子消费券，

此后每月自动续发，由老年人或其代办人按需申领。电子消费券

当月有效，不得提现、套现或转让。

（三）电子消费券核销。老年人通过“明易康养”平台下单

养老服务时，可使用电子消费券抵扣相应费用，券内金额可分次

使用。服务机构应按要求将服务协议、服务记录、收费票据等相

关材料及时上传至平台。

（四）资金结算。服务机构完成服务后，县民政和人社局对

其提供的合规有效发票及服务清单进行审核，并将审核结果报财

政部门备案，依据实际服务情况与服务机构或平台办理资金结算。

四、机构准入

电子消费券适用于自愿参与、信誉良好的服务机构。符合要

求且有意向的机构可向县民政和人社局申请，具体要求及申请材

料详见附件 2-5。审核通过后开通“明易康养”平台操作权限，

已入驻平台的机构均可参与消费补贴活动。县民政和人社局要推

进机构信息规范入库，合理确定并及时更新参加项目的机构名

单，要一视同仁支持不同所有制、注册地、规模的机构参与，不

得以资金能力等为由限制其参与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部门职责。相关部门根据工作职责，分工协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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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成合力。县民政和人社局牵头协调，负责服务机构审核、项目

服务实施、项目服务抽验等工作。县财政局做好项目资金保障工

作。各乡（镇）要强化工作宣传力度，做好居家养老上门服务需

求的名单申报、审核工作，并做好服务对象动态管理，及时上报

因死亡、户籍转移或因身体/家庭/经济等相关因素，不再符合条

件的对象名单，新增对象每半年更新一次。服务机构要组建服务

团队，加强业务培训，制定风险防范预案，定期开展质量检查。

（二）加强服务监管。建立健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管机制，

通过随机抽查、实地走访等方式，对养老服务质量进行监督检查，

严防虚假服务、以次充好等问题。可委托第三方机构开展服务核

验和满意度调查，对服务质量差、满意度低的服务机构责令限期

整改，整改不力的取消其承接资格。对查实存在“先涨价后抵扣”、

虚假交易等违规行为的服务机构，立即追回补贴资金，依法依规

纳入失信名单；涉嫌犯罪的，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充分利用各种媒体，广泛宣传居家养

老上门服务工作的重要意义、服务内容和工作成效，提高社会各

界对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认知度和参与度，营造全社会关心支持

养老服务事业发展的良好氛围。及时总结工作经验，不断提升居

家养老上门服务发展质量，推动传统养老向智慧养老转型，将专

业养老服务延伸到老年人家中，确保可持续运行。

六、附则

本实施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由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局负责解释。本实施方案试行一年，将结合实施情况适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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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订完善。

《明溪县民政局 明溪县财政局关于印发明溪县居家和社区

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明民〔2023〕4

号）自本实施方案施行之日起废止。

附件：1.明溪县居家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指导清单

2.服务机构要求及申报材料

3.服务机构申报表

4.服务机构备案项目清单

5.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项目诚信承诺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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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

序号 类别 项目名称 服务内容
服务参考

时长(次)

指导价

格（元）

1
聘用

服务

聘用养老

护理员

全职或兼职为居家老年人提供专业

养老服务

按天或小

时计算

20-30/

小时

2

个性

化服

务

服务包

根据老年人需求情况提供包括“六

助”、基础照护服务、健康管理服

务等在内的打包式服务

根据实际

情况而定
30-100

3

生活

照料

服务

助餐

上门

送餐

根据老年人的订餐信息，为其送餐

上门(仅为配送费，不包括餐费 )
5-20 分钟 3-10

4

协助

进食

(水)

对不能自主进食(水)的老年人，提

供进食(水)服务
10-30 分钟 10-20

5
鼻饲

服务
为需要鼻饲的老年人提供鼻饲服务 10-30 分钟 20-30

6

助浴

上门

擦浴
对老年人进行局部或全身擦浴 20-60 分钟 30-50

7
上门

洗浴
使用专业设备为老年人进行洗浴 30-90 分钟 50-100

8
门店

助浴

协助老年人前往门店助浴点进行洗

浴(含出行费用)

40-180 分

钟
100-150

9 助洁

手部

清洁

护理

根据老年人手部皮肤关节情况，选

择适宜的方法对其手部进行清洗按

摩，包括但不限于清理死皮、指甲

护理等

10-30 分钟 10-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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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生活

照料

服务

助洁

足部

清洁

护理

根据老年人足部皮肤情况，选择适

宜的方法对其足部进行清洗，包括

但不限于清理死皮、趾甲护理等

10-30 分钟 10-20

11

头面

部清

洁

为老年人清洁面部，梳理头发、为

男性老年人剃须
5-30 分钟 10-20

12
口腔

清洁

用棉棒、棉球，牙线等方式清洁老

年人口腔，清除食物残渣，清洗牙

齿、舌头、口腔内黏膜，清除口腔

异味，处理溃疡面，清洗假牙等

5-30 分钟 10-20

13 洗发 为老年人清洗头发并吹干 10-30 分钟 10

14 理发
为老年人修剪头发、清洗头发并吹

干
15-30 分钟 15-25

15
二便

清洁

为老年人进行二便后身体的局部清

洗，并视情对裤子、床垫等物品上

的排泄物进行处理和消毒

10-60 分钟 30-60

16
会阴

清洁

根据老年人会阴部有无伤口、有无

大小便失禁和留置尿管等情况，协

助其完成会阴的擦洗或冲洗

20-40 分钟 20-30

17
整理

卧床

为老年人整理卧床，包括更换床单、

被褥、护理垫等，清理杂物，保持

床面平整、干净，无碎屑、无潮湿

5-15 分钟 10-15

18
清洁

居室

为老年人提供客厅、卫生间等房间

居住环境清洁。
30-60 分钟 20-40

19
洗涤

服务

为老年人提供衣物、床上用品、窗

帘等物品的洗涤及晾晒服务
30-60 分钟 20-4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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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

生活

照料

服务

助洁
协助

更衣

根据老年人的病情、意识、肌力、

合作程度以及有无肢体偏瘫及引流

管等情况，选择适合的更衣顺序为

老年人穿脱衣物

5-15 分钟 10

21

助行

室内

移位

根据老年人身体状况选择适宜的移

动工具，协助其在室内移动和移位
5-30 分钟 10-20

22
室外

助行

通过护理人员或助行设备等，协助

老年人在室外活动(含上下楼助行

费用)

30-60 分钟 20-40

23

上、下

楼助

行

通过设备或人工方式辅助老年人

上、下楼梯(限于步梯场景)

根据实际

情况发生
10-30

24 助急

为老年人提供紧急呼叫、紧急转介

等服务(不包括使用车辆产生的交

通费用等)

根据实际

情况发生
15-50

25

助医

陪同

就医、

治疗

陪伴

为老年人就医和转诊提供陪同就

医、治疗陪伴等(不包括使用车辆产

生的交通费用等)

根据实际

情况发生
50-80

26

代办

取药、

送药

上门

为老年人提供代办取药、送药上门

等(不包括使用车辆产生的交通费

用等)

根据实际

情况发生
10-20

27

基础

照料

服务

康复评估和

计划制定

对老年人康复预期进行全面评估，

并制定康复计划
30-60 分钟 50

28
康复训练

指导

对老年人及其监护人进行进食方

法、个人卫生、脱穿衣裤鞋袜、移

位等日常生活自理能力方面的训练

示范及指导

30-60 分钟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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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9

康复

训练

服务

肢体

训练

根据老年人身体运动能力，为其提

供适宜的关节活动、肌肉功能维持

和增强、手功能、姿态转换、平衡

能力、站立、步态等肢体训练服务

30-60 分钟 50

30

基础

照料

服务

康复

训练

服务

吞咽

功能

训练

通过口唇舌下颌运动训练、摄食直

接训练法、颈部及呼吸训练、物理

治疗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吞咽能力

训练服务

30-60 分钟 30-50

31
言语

训练

通过刺激法、发音法、呼吸法、软

腭运动等方法改善构音功能，利用

实物、图片或仪器对老年人听力、

复述、朗读、阅读理解、书写等功

能进行训练，为其提供言语功能训

练

30-60 分钟 30-50

32

认知

能力

训练

使用专业的康复辅具及方法，对老

年人的注意力、记忆力、判断力、

执行能力等进行训练

30-60 分钟 30-50

33
康复辅具

租赁

为老年人提供康复辅具租赁服务，

包括拐杖、轮椅、护理床等

按天或月

计算

34 药物喂服
协助老年人口服药物或涂擦、贴敷

药品等
5-10 分钟 10-15

35

协助翻身、

体位变换、

叩背排痰

选择合适的翻身频次、体位等为老

年人提供翻身拍背，促进排痰等服

务

5-30 分钟 10-20

36

排泄

护理

小便

根据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情况，帮

助其使用接便器，协助使用、更换

纸尿裤等尿失禁用品

5-10 分钟 20

37 大便

根据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情况，帮

助其使用接便器，为便秘的老年人

给予开塞露通便或人工取便

10-60 分钟 20-50



— 11 —

38 排气
根据老年人生活自理能力情况，帮

助其肠道蠕动排气
5-10 分钟 10-20

39
基础

照料

服务

压疮预防

护理

对易发生压疮的老年人采取定时翻

身、气垫减压等方法预防压疮发生，

按时为其提供压疮损伤护理

5-20 分钟 10-20

40
特殊皮肤

护理

对老年人水肿、瘙痒、失禁性皮炎

等特殊皮肤问题进行护理
10-30 分钟 20-30

41

探访

关爱

服务

上门探访

上门了解掌握老年人的健康状况、

精神状况、安全情况、卫生状况、

居室环境、服务需求等基本情况，

并为老年人提供心理疏导等服务

30-60 分钟 20-30

42
健康

管理

服务

常规

生理

指数

监测

监测

血压

通过电子血压计/水银血压计等为

老年人提供血压监测服务，并做好

记录

5-10 分钟 10-15

43
监测

血糖

对老年人手指实施采血，用血糖仪

测得数值并做好记录
5-10 分钟 10-15

44
中医

康复

理疗

推拿
运用不同手法，为老年人提供推拿

服务
20-30 分钟 20-30

45 艾灸 用艾条等为老年人提供驱寒等服务 20-30 分钟 20-30

46 刮痧 为老年人提供刮痧服务 20-30 分钟 20-30

47 拔罐 为老年人提供拔罐服务 20-30 分钟 20-30



— 12 —

附件2

服务机构要求及申请材料

一、机构准入要求

（一）承接机构应为依法登记的社会组织、企业或医疗机构，

具备养老服务相关经营范围；

（二）具有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场所、设施设备和专业人员；

（三）建立健全服务管理制度，包括服务标准、安全管理、

投诉处理等制度；

（四）具有良好的社会信誉，近三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，

未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。

二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明溪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项目参与机构

申报表；

（二）服务机构备案项目清单；

（三）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项目诚信承诺书；

（四）社会组织法人登记证书或企事业单位法人登记证书、

营业执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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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3

服务机构申报表

申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
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
□公办 □民办非企业
□企业 □其他（请注明）

批准设立

机关

统一社会

信用代码

单 位

地 址
邮政编码

单位基本

情况简介

开展服务

的行政区

划

□全县

□部分乡（镇）

法定代表

人姓名

联系

电话

联系人

姓名
手机号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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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4

服务机构备案项目清单

机构名称：（盖章） 填报日期：

序号 服务项目 服务内容 服务标准 服务时长 收费标准

1

2

3

注：1.此表中填报的居家上门养老服务项目原则上不得超出附件 1《居家社区养老服务补贴项目清单》，如确有需要额外

新增的项目，服务标准、时长、收费需报送县民政和人社局审核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
2.收费标准应结合申报机构目前实施的收费价格填报，发现临时涨价行为，立即取消该机构申报资格。



附件5

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项目诚信承诺书

明溪县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

本机构自愿参加明溪县政府购买居家养老上门服务补贴项目，向特殊困

难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上门服务，现作如下承诺：

1.严格遵守法律法规，诚信经营，依法保护老年人隐私和个人信息安全；

2.明确服务标准和收费要求，合理定价，明码标价，杜绝不正当价格

行为，绝不价格欺诈、先涨价后抵扣；

3.确保服务提供的真实性、规范性，保证服务质量，绝不虚假服务、

以次充好；

4.如发现老年人情况与实际不符或不再符合补贴条件，将第一时间

告知县民政和人社局；

5.自觉按要求向“明易康养”平台上传服务信息、核销消费券，并承

诺承担因未按要求操作导致的一切风险；

6.自觉接受并配合有关部门的抽查、核验、审计和约谈、警告、惩

戒等监督管理，如有违法违规行为，自愿承担相应责任；

7.在申请准入时以及提供项目服务的全过程中，均不在失信联合惩戒对

象名单内；

8.若发生虚假服务、骗取和套取项目资金的行为，本机构自愿终止服务

资格，退回资金，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。

承诺机构（盖章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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